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顾飞

本报讯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有关物流责任险的保险合同

纠纷案件。

2018 年 12 月， 某物流公司向某

保险公司投保了物流责任保险， 保险

条款载明： 物流公司在经营物流业务

过程中， 若因装卸货物或转载时发生

意外事故等造成物流货物的毁损、 灭

失， 依法应由物流公司承担的经济赔

偿责任， 某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

除此之外， 保险单中还有“特别约

定” 条款， 约定保单仅承担运输、

转运、 装卸货过程中的风险， 其它

如储存、 搬运、 包装、 流通加工、

配送和信息处理等物流过程中的风

险除外。

2019 年 8 月 2 日傍晚， 物流公

司员工对另一公司委托的一批货物进

行吊机装卸集装箱时， 因操作不当，

导致集装箱倾覆， 箱内货物受损。

事故发生后， 物流公司向某保险公

司报案， 并随即将受损货物运送至

生产厂家维修并支付维修费 28 万

元， 之后， 在向某保险公司索赔时，

却遭到了拒绝。 物流公司于是起诉

至虹口法院， 要求某保险公司支付保

险理赔款。

庭审中， 某保险公司辩称， 根据

事故现场视频， 现场堆放了若干集装

箱， 堆码层数为一至三层不等， 视频

全程未见任何车辆在起重机作业附近

区域停放或行驶， 根据保单“特别约

定”， 搬运物流过程中的风险是除外

责任。 本次事故中， 货物系起重机为

挪移集装箱的堆放位置、 进行搬运的

过程中掉落， 所以不属于保险责任范

围。

对此， 物流公司补充称， 涉案货物

的船期为 2019 年 8 月 4 日， 2019 年 8

月 2 日是确保货物顺利出运最后的进港

时间， 物流公司于当日对涉案货物操作

运输进港。 事故发生在货物装箱完成

后、 场内吊机吊起货物腾移位置让集卡

车进入场地时， 属于货物运输的装卸过

程中。 因仓库内空间有限， 集卡车仅能

停在仓库外道路边， 而监控摄像的范围

有限， 未能拍到马路， 根据当日的派车

提箱记录， 可以证明相应车辆在等候装

运。

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物流责

任险保“装卸” 不保“搬运”， 但结合

物流行业实际业务情况可知， 装卸货过

程中也必然涉及对货物的搬运行为， 因

此， 判断特定的搬运行为是属于“特别

约定” 条款中所约定的“装卸货过程

中” 还是“搬运过程中”， 应从搬运行

为的目的性角度进行分析。

根据该案所查明事实， 物流公司与

另一公司之间签订有《内装合作协议

书》。 涉案货物于2019年8月2日当日应

存在装卸货事实。 案涉事故发生于2019

年8月2日18时48分，该时间点也符合集

卡车行驶、 等待装货的合理时间差，因

此， 虽涉案事故监控视频未直接拍摄

到等待装货的集卡车， 但物流公司所

提供证据已然达到普通民事案件待证

事实认定的“高度盖然性” 证明标准，

应认定造成涉案事故的货物搬运行为

系发生于“装卸货过程中”， 属于保险

合同所约定的保险人应承担保险责任之

情形。

最终， 扣除货物受损件残值以及免

赔额， 虹口法院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支

付物流公司保险理赔款 247860 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冯瑶

嘘寒问暖还“帮你赚钱”？ 购买基

金还能“包赚不赔”？ “杀猪盘” 电信

诈骗的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日前，

杨浦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偷越国境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案依法进行一审宣判， 五名

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1 年 4 个月至 2 年不

等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该案由杨浦区人民法院院长王朝晖

担任审判长，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康强出庭支持公诉。

据悉， 公安机关已成功抓获相关境

外电诈窝点“回流” 人员 100 余名。 目

前， 杨浦区人民法院已受理了其中一批

偷越国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案， 此次宣

判为该系列案件的首个判决。

一被告人如实供述司法

机关尚未掌握的偷越国境罪

行

2020 年 3 月起， 被告人苏某、 张

某、 叶某、 李某、 陈某先后赴东南亚某

国， 加入一电信诈骗犯罪集团。

该集团内设总监、 代理、 组长、 业

务员等岗位， 统一培训话术、 安排食宿

并配备电脑及手机， 由业务员通过社交

软件添加中国境内被害人， 虚构人设取

得被害人信任后， 诱使被害人向该公司

控制的虚假赌博网站充值等， 相互配合

实施诈骗。

其中， 苏某自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6 月、 自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

两次在该集团任业务员； 张某自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1 月在该集团任业务

员； 叶某自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4

月在该集团任业务员； 李某自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0 月在该集团任业务

员； 陈某自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6 月

在该集团任业务员。 经查， 叶某、 陈某

均系在“蛇头” 的安排下与另外两人结

伙从边境偷渡出境。

2022 年 8 月 9 日， 被告人叶某主

动至公安机关投案， 并如实交代自己偷

越国境及在境外参加电信诈骗的犯罪事

实。 2023 年 7 月 13 日， 被告人苏某、

叶某、 李某、 陈某被民警抓获， 陈某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

的其伙同他人偷越国境的犯罪事实。

同日， 被告人张某接民警电话通知后

至公安机关投案， 并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

法院审理期间， 被告人陈某在亲属

帮助下退出违法所得。 五名被告人对指

控事实、 罪名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认

罚。

此系列案件的后续审判，

法院坚持宽严相济审理

杨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

人苏某、 张某、 叶某、 李某、 陈某参加

境外诈骗犯罪集团， 在境外针对境内居

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 一年内

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 30

日以上， 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 其行为

均已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叶某、 陈某又

违反国（边） 境管理法规， 分别与他人

结伙偷越国境， 情节严重， 其行为均已

构成偷越国境罪。

被告人苏某、 张某、 叶某、 李某、

陈某在共同诈骗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是

从犯， 依法均应当减轻处罚。 被告人陈

某是累犯， 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被告人

张某、 叶某具有自首情节， 被告人苏

某、 李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陈某到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犯诈骗罪的罪行，

并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偷越

国境的罪行， 就偷越国境罪以自首论，

且已退出违法所得， 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 五名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均

可以从宽处理。

最终， 法院分别对五名被告人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 4 个月至有期徒刑 2 年不

等的刑罚， 并处罚金。

同时， 对于此系列案件的后续审

判， 人民法院也将继续坚持宽严相济

的原则， 在依法从轻从宽的基础上，

对于情节严重， 交代不诚、 特别是不

认罪认罚的， 依法从严判决。

美容机构在海报中将未脱毛女性比作猩猩

本市首例妇女人格权益保护

民事公益诉讼案裁定

物流责任险保“装卸”不保“搬运”

法院为何判保险公司须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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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偷越国境、电诈“淘金” 他们又从边境被带回国内

电信网络诈骗系列案首次宣判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唐墨华

美容机构在海报中将未脱毛女性比

作猩猩，此举引发公益诉讼。 近日，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本市首例申

请司法确认妇女权益保障民事公益诉讼

磋商协议案作出裁定。 该案也是自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实施以来， 上海市首例妇女人格权益保

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海报广告引争议

某形象设计有限公司是主营脱毛业

务的连锁美容店经营者， 为宣传该项业

务，公司制作了两幅海报广告，将未脱毛

的女性比作大猩猩。今年2月3日，某媒体

的微博账号对这两幅海报进行了报道，

引发热议。 据统计，该微博阅读量达178

万次。众多网友在微博留言表示，两幅海

报存在物化女性、贬低女性、制造身体焦

虑的嫌疑。《中国妇女报》发表评论称“营

销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 如何让消

费者信任这样的商家”。

4 月 12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

涉案企业作出责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

罚款 20 万元的行政处罚。

检察机关依职权对该案展开调查。

检察机关认为， 涉案广告对“多毛体

态” 的女性群体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

贬损妇女人格， 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就民事责任

承担与涉案公司进行磋商， 并达成 《妇

女权益保障民事公益诉讼磋商协议》，

约定涉案公司在新闻媒体上发布道歉声

明， 消除涉案广告造成的不良影响； 作

出从业承诺， 以本案为戒， 严格依法从

事广告等商业活动。 协议签署后， 双方

共同向上海二中院申请司法确认。

依法裁定磋商协议有效

申请司法确认民事公益诉讼磋商协

议是一种新类型民事特别程序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二百八十

七条规定， 对公益诉讼案件， 当事人可

以和解。 2020 年 6 月， 上海市人大常

委会发布的《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的决定》 第三条明确， 侵权行为人自

行纠正违法行为， 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

承诺整改的， 检察机关可以就民事责任

的承担与侵权行为人进行磋商， 经磋商

达成协议的， 可以向审判机关申请司法

确认。

上海二中院受理本案后， 合议庭秉

承依法、 审慎、 高效的原则， 仔细查阅

法律规定和上级法院的指导性意见，

认真制定审理方案， 优化审查流程，

通过与检察机关充分沟通、 审核证据

材料、 组织听证等方式， 对该案的申

请主体、 基本事实以及协议内容进行

了严格审查， 对协议的真实性、 合法

性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的妥当性进行了

充分评估， 并依照法定程序对磋商协

议进行了公告， 接受社会监督。 公告

期间未收到任何异议意见。 最后， 经合

议庭评议和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依法裁

定确认《妇女权益保障民事公益诉讼磋

商协议》 有效。

目前， 涉案企业已按照协议全部履

行了侵害社会公益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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